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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教師助理員與特教學生助理人員」36小時研習
一、依據：
   (一）教育部訂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  
        第六條辦理。 
  （二）同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指出：教師助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應接受學校或
   各級主管機關辦理三十六小時以上之職前訓練。
二、目的:
  （一）提升教師助理員與特教學生助理人員對其角色與職責的認知與實務技能，以期提供
        特教學生更適切的服務。
  （二）增加特殊教育界助理人員之人力資源。
三、補助單位：教育部國教署。
四、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
五、參加人數與對象：預訂招收100名。
  （一）各教育階段各級學校教師助理員和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二）有意願擔任教師助理員或特教學生助理人員，並想學習助理人員之專業知能者。
六、研習時間及流程：105年8月15日～105年8月21日，共7日。(參閱附件一)。
七、研習地點：新北市永福國小及新北市輔具資源中心(參附附件二)。
八、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05年8月1日(星期一) 。
九、報名方式：
   (一)一律採網路報名。  
   (二)請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http://www.set.edu.tw/→教師研習→其他單位研習  
      →（依活動名稱、活動日期或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搜尋）「105年度教師 
       助理員與特教學生助理人員研習」。點選報名後，輸入您的詳盡資料。
十、繳交保證金規定：
　 (一)保證金額：每人保證金1000元整。
　 (二)繳費方式：
       1.郵政劃撥帳號：16380438    戶名：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
       2.請備註教師助理員與特教學生助理人員研習保證金與姓名，避免當成一般捐款。

   (三)退費辦法： 
        1.已繳費但於開課前兩星期確定無法上課並通知協會，保證金將全額退費。
          逾時告知恕不退費。
　　　　2.參與本研習活動全勤者，將退回保證金；如無法全程參與者，不退回保證金，但
          會開立1000元捐款收據。

十一、報名注意事項：
(1) 於特教通報網報名後，請E–mail或傳真繳費憑據至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才視
同完成報名手續。收據請備註姓名、電話及助理人員研習保證金，避免當成一般捐款處理。(以繳費先後順序及完成報名手續為錄取標準)
(二)本次研習活動需繳交保證金1000元。
(三)請註明用餐葷素。
(四)本研習活動結束後，全勤及通過評量測驗者將核發給「研習證書」。
(五)8/20、8/21課程「參觀輔具中心及輔具實務操作演練」及「擺位、移位技巧與實際
演練」，因課程演練及場地關係，確保每人能有足夠時間演練操作，每堂課限定50
人，協會將依報名順序分成A、B兩組上課。
    (六)如報名後無法參加者，請活動前2週告知承辦人員。聯絡電話：02-2892-6222*204、
    Mail：edu.cpfamily@gmail.com。
    (七)為響應環保政策，研習當天請自備環保餐具（環保筷、茶水杯等）。 
    (八)報名資料僅作為教師助理員人力資料庫，本會不做其他用途。

十二、本研習若有未盡事宜，本會將另行修正或補充之。















【附件一】課程表  
第一天
	日期
	時間
	內容∕講題
	講師

	 8/15(一)

	08:30~08:50
	報到
	　

	
	09:00~10:30
	腦性麻痺學生特質與特教需求
	卓碧金老師

	
	中場休息
	中場休息
	

	
	10:40~12:10
	腦性麻痺學生所需之課堂協助
	

	
	12:10~13:10
	午餐時間(下午簽到)

	
	13:10~14:40
	視障與聽障學生所需之協助與輔導
	何世芸老師

	
	中場休息
	中場休息

	
	14:50~16:20
	職能治療與各類學生的需求和服務
	張婉嫈老師

	
	16:20~
	評量及結業



  第二天
	日期
	時間
	內容∕講題
	講師

	8/16(二)

	08:30~08:50
	報到

	
	09:00~10:30
	癲癇的認識與照護
	謝向堯醫師

	
	中場休息
	
	

	
	10:40~12:10
	
	

	
	12:10~13:10
	午餐時間(下午簽到)

	
	13:10~14:40
	自閉症學生之特質與輔導

	林迺超老師

	
	中場休息
	
	
	

	
	14:50-16:20
	
	

	
	16:20~
	評量及簽退


  第三天
	日期
	時間
	內容∕講題
	講師

	
8/17(三)

	08:30~08:50
	報到

	
	09:00~10:30
	教學團隊運作模式
	郭色嬌老師

	
	中場休息
	
	

	
	10:40~12:10
	
	

	
	12:10~13:10
	午餐時間(下午簽到)

	
	13:10~14:40
	生活自理的協助與訓練
	王憶菁老師　　

	
	中場休息
	中場休息
	

	
	14:50-16:20
	身障學生溝通方式及
溝通輔具的運用
	

	
	16:20~
	評量及簽退


  第四天
	日期
	時間
	內容∕講題
	講師
	
	

	8/18(四)

	08:30~08:50
	報到
	
	

	
	09:00~10:30
	物理治療與各類學生的需求和服務
	賀葳老師
	
	

	
	中場休息
	中場休息
	
	

	
	10:40~12:10
	語言治療與各類學生的需求和服務
	黃自強老師
	
	

	
	12:10~13:10
	午餐時間(下午簽到)
	
	

	
	13:10~14:40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學生之特質與輔導
	林迺超老師
	
	

	
	中場休息
	
	
	
	

	
	14:50-16:20
	
	
	
	

	
	16:20~
	評量及簽退
	
	



  第五天
	日期
	時間
	內容∕講題
	講師

	8/19(五)

	08:30~08:50
	報到

	
	09:00~10:30
	
學生情緒及行為問題處理及輔導

	王意中老師

	
	中場休息
	
	

	
	10:40~12:10
	
	

	
	12:10~13:10
	午餐時間(下午簽到)

	
	13:10~14:40
	
教師助理員角色、職責與工作內容

	郭色嬌老師

	
	中場休息
	
	

	
	14:50-16:20
	
	

	
	16:20~
	評量及簽退


  
第六天:第一批50人。  第七天:第二批50人。
         (考量學員人數較多，須分批上課確保每人能有足夠時間演練操作。)
	日期
	時間
	內容∕講題
	講師

	8/20(六)
8/21(日)

	08:30~08:50
	報到

	
	09:00~10:30
	(A組)25人
參觀輔具中心及
 輔具實務操作演練
	(B組)25人
擺位、移位技巧與
實際演練
	楊忠一老師
林玨赫老師

	
	中場休息
	
	
	
	
	

	
	10:40~12:10
	
	
	
	
	

	
	12:10~13:10
	轉換上課地點時間(下午簽到)
	
	

	
	13:10~14:40
	(A組)
擺位、移位技巧與
實際演練
	(B組)
參觀輔具中心及
輔具實務操作演練
	楊忠一老師
林玨赫老師
	
	

	
	中場休息
	
	
	
	
	

	
	14:50-16:20
	
	
	
	
	

	
	16:20~
	評量及簽退
	
	



【附件二】研習地點

新北市新北市三重區永福國民小學(105/8/15~105/8/19)
地址：新北市三重區24156永福街66號
電話：(02)2287-6716

新北市輔具資源中心 (105/8/20、21)
地址：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245號9樓
電話：(02)8286-7045
[image: C:\Users\owner\Desktop\0302\105年\105年教師助理研習\研習地點地圖.png]


1

image2.png




image1.jpeg
ﬁ@ b 2 B B RS fE e

THE CEREBRAL PALSY ASSOCIATION OF R.O.C.






 


1


 


 


「


10


5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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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


一）


教育部訂定「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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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辦法第六條第


一


項第四款指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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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應接受學校或


 


   


各級主管機關辦理三十六小時以上之職前訓練。


 


二、目的


:


 


  


（一）提升教師助理員與特教學生助理人員對其角色與職責的認知與實務技能，以期提供


 


        


特教學生更適切的服務。


 


  


（二）增加特殊教育界助理人員之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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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0 5 年度 教師助理員與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 36 小時 研習   一、依據：       ( 一） 教育部訂定「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 」               第 六 條 辦理 。        （二）同辦法第六條第 一 項第四款指出 ： 教師 助 理員 及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應接受學校或       各級主管機關辦理三十六小時以上之職前訓練。   二、目的 :      （一）提升教師助理員與特教學生助理人員對其角色與職責的認知與實務技能，以期提供            特教學生更適切的服務。      （二）增加特殊教育界助理人員之人力資源。   三、補助單位： 教育部國教署 。   四、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 。   五 、參加 人數與 對象： 預訂招收 10 0 名 。      （一）各教育階段各級學校教師助理員和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二）有意 願 擔任教師助理員或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並 想學習助理人員 之 專業知能 者 。   六、研習時間 及流程 ： 10 5 年 8 月 1 5 日～ 10 5 年 8 月 2 1 日 ，共 7 日 。 ( 參閱附件一 ) 。   七、研習地點 ：新北市 永 福 國小及 新北市輔具資源中心 ( 參附附件二 ) 。   八 、報名日期： 即日 起至 10 5 年 8 月 1 日 ( 星期 一 )  。   九、報名方式：       ( 一 ) 一律採網路報名 。          ( 二 ) 請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http://www.set.edu.tw/ →教師研習→ 其他單位研習             →（依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或主辦單位 : 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 搜尋）「 10 5 年度教師             助理員與特教學生助理人員研習 」。 點選 報名 後，輸入您 的詳盡 資料。   十 、 繳交保證金 規定 ：       ( 一 ) 保證金額 ： 每人 保證金 10 00 元整 。  

